长宁区设摊经营管理办法（草案）
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进一步加强设摊经营活动管理，规范各类集市、分时步行街、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（外摆位）等新型设摊行为，根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以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结合长宁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严禁无序设摊和擅自跨门经营
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、桥梁、人行天桥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以及堆放物品，影响市容环境卫生。本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（构）筑物内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（《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）。
设摊区域的划定
综合考虑公共安全、交通秩序、消费需求、市容环境卫生等因素，利用商圈、园区、景区、广场等具备退界条件的公共空间，合理划定设摊区域开展设摊经营活动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三、设摊经营的类型
本区设摊经营主要分为集中设摊和外摆经营两种类型。
1.集中设摊：在特定时间、空间内，由运营主体统一组织各经营摊位开展的设摊经营活动。
2.外摆经营：因地制宜利用店铺前空间设置外摆，用于延伸经营服务、拓展消费空间。
四、申报条件
开展设摊经营活动应制定具体方案，明确设摊经营、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等经营活动的区域范围、业态、时段、责任主体和设置设施等。
设摊经营活动应当在已划定的设摊区域内，且符合城市管理相关规定。不得影响周边环境，不得影响行人通行，不得擅自占用绿地、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区域，不得破坏行道树及其附属设施，不得影响交通设施，不得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消火栓，不得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等。外摆位的经营活动不得擅自超出经营主体建筑红线，不得在店外进行食品加工。
五、主体责任
设摊经营活动的经营（运营）主体应落实主体责任，对其所开展的设摊经营活动的全过程负责，落实公共安全、食品安全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环境保护、市容环境保障等责任。责任主体应主动接受相关部门指导和监督，确保配套设施安全、整洁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集市、步行街等搭建临时性设施的，应可拆卸、可移动。外摆区域应为建筑红线范围内的自有或共用区域，桌椅、遮阳伞等设施应保持安全、整洁。
六、指导服务
区绿化市容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区设摊经营管理工作。各相关部门建立综合协调机制，定期会商、信息共享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定期开展评价评估，不断优化改进设摊管工作。街道（镇）结合属地实际及综合各相关方意见建议后，提出设摊区域划定、调整方案，明确责任主体、落实分类管理，统筹市场监管、城市管理、公安交警等部门开展协同指导、加强监管、综合执法，建立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和纠纷投诉快速处置机制，对设摊经营产生的各类问题，及时开展现场处置，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。
七、公众参与
创新设摊经营管理全过程公众参与渠道，积极构建市民群众、责任主体、管理部门等共治共商机制。倡导经营主体、责任主体自律自治、共建共享，推动形成设摊区域自我管理、自我促进、自我发展的良好格局。
本办法适用于在长宁区一定公共区域内开展的设摊经营活动的管理。在公园绿地、交通场站、社区内部等露天公共场所开展设摊经营活动或公益性活动的，有相关行业管理规定的按相关行业要求执行，无相关行业管理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本办法由长宁区绿化市容局负责解释。
本办法自2025年12月XX日起试行，试行期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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